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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uan Chao Holdings Limited
冠轈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72）

補充公告
須予披露交易

認購佔SEV HOLDING PTE. LTD.股本20%的股份

茲提述冠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6月8日之公告（「該公告」）。
除另有界定者外，本補充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就該公告補充以下額外資料。

代價的基準

Singapore Electric Vehicles於2021年12月31日的資產淨值為4.77百萬新元，而相當
於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20%的認購股份代價為2百萬新元。代價乃基於整
體上多項策略及定性因素釐定。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病（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及出行限制，電動車車隊業務在
2020年及2021年受到不利影響，因此，Singapore Electric Vehicles於截至2020年及
2021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的資產淨值及虧損狀況受到影響。儘管新加坡的活
動和交通有限度開放，目標集團於2020年至2021年間經歷收益波動。董事會預
計業務將在未來幾年全面恢復正常，並將從2019冠狀病毒病帶來的影響中恢復
而推動改善本集團的財務表現及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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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加坡政府的目標是發展更環保及更可持續的陸路運輸行業，並減少陸
路交通的高峰排放。2030年新加坡綠色發展藍圖包括大力推動車輛電動化，這
將有助於本集團將業務擴展到電動車。

本集團主要從事新平行進口汽車及二手車銷售，而目標公司主要從事電動車
銷售。董事會已考慮到新加坡對低排放汽車的需求不斷增長、電動車市場的未
來前景以及電動車行業未來的環境和社會裨益，認為認購事項是本集團將業
務擴展到電動車市場的良機。董事會對收購目標公司的未來發展及長期回報
持樂觀態度。

最終實益擁有人

據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目標公司之最終唯一實益擁有人為郭燕萍女士（「郭
女士」）。郭女士為一名女商人及目標公司的創始人。

承董事會命
冠轈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率堂先生

香港，2022年6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率堂先生、黃慧敏女士及孟禧臻女士；非執行董事 
王漵寬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永東先生、許人傑先生及譚日健先生。


